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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费优质幼稚园教育的实施  

问与答  

 

[一 ] 幼稚园的参加资格  

   

1 . 问  : 

 

甚么是非牟利幼稚园？   

 答  :  若幼稚园根据《税务条例》 (香港法例第 112 章 )第 88 条获

豁免缴税，或属可获豁免缴税机构辖下认可的附属机构，

会获教育局认可为非牟利幼稚园。  
   

 

2. 问  : 如果一所幼稚园同时提供本地及非本地课程，该所幼稚园

是否合资格获得「计划」下的资助？  
   

 答  :  如果一所幼稚园同时提供本地及非本地课程，而所有营运

情况，包括教师、学生、账目等均可明确分开，其中提供

本地课程的幼稚园部分可符合资格参加「计划」，但必须同

时符合「计划」下的其他要求，例如属非牟利、办学质素

符合教育局要求等。  
   

 

3. 问  : 新政策的要求 (例如师生比例、教师薪酬等 )是否只适用于参

加「计划」的幼稚园？有些不涉公帑的环节，可否惠及不

参加「计划」的幼稚园？  
   

 答  : 新政策的要求（包括教育局通告第 7/2016 号及教育局不时

发出的通告／指引所载的要求）只适用于参加「计划」的

幼稚园。至于不参加「计划」的幼稚园，可继续按现时的

规定运作，但我们鼓励这些幼稚园参考「计划」的安排，

因应需要，按校本情况调适，提高教育服务的质素。    
 

免费优质幼稚园教育政策的重点之一，是提升幼稚园教育

的质素。教育局除了为参加「计划」的幼稚园直接提供资

助外，亦会透过其他措施提升幼稚园教育的质素，例如检

讨《学前教育课程指引》、增加管治的透明度、举办多元模

式的培训课程，在不影响参加「计划」的幼稚园的大前提

下，不参加「计划」的幼稚园亦能受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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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问  : 如有校监离任，新任校监是否需重新签署「承诺及声明」？  
   

 答  : 是，幼稚园须把继任校监已签妥的「承诺及声明」，寄回教

育局特殊教育及幼稚园教育分部幼稚园行政组 (地址：香港

湾仔皇后大道东 248 号阳光中心 36 楼 3608 室 )。  

   

   

[二 ] 资助的计算、运用及发放安排  

   

5. 问  : 若上、下午班人数不同，亦同时设有全日班，在计算租金

资助时，如何计算基本半日制单位「资助的 15%」的上限？  

   

 答  :  以全校学生总人数计算。例如，一所幼稚园上午班有 100

名学生，下午班有 80 名学生，全日班有 40 名学生，资助

额为（100+80+40）x 基本半日制单位资助 x 15%。  

   

 

6. 问  : 现时有办学团体向其辖下幼稚园收取「管理费」，亦有办学

团体就开办新校向有关学校收回办学费，有关费用可否以

政府津贴支付？  
   

 答  :  如办学团体为其辖下的幼稚园提供与教学活动及幼稚园运

作有关的服务而收取合理水平的费用（一般称为「管理费」

或「行政费」），可被视为认可开支项目，可以政府津贴支

付。  
 

新营办的幼稚园在正式开始营办的学年前的有关必要开

支，例如为校舍内部装修／改动间格，以及购置家具、设

备、器材、电脑和教具等，可记录在幼稚园的账目上，有

关金额可被视为认可开支项目，幼稚园可从政府津贴收回

成本。由于涉及的款额一般较大，政府会规定幼稚园须摊

分较长时间入账。如应付开办新校的款项是来自向其他机

构 (如办学团体 )的借款，亦应清楚记录在幼稚园的账目上，

以便幼稚园在收回成本后向有关机构还款。  
   

 

7. 问  : 校舍维修资助适用于哪些工程？  

   

 答  :  适用于就合资格幼稚园校舍业主所须进行的维修和保养工

程，包括在校舍范围外但属幼稚园校舍业主负责的工程（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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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葺斜坡等），以及校舍的折旧。  
8. 问  : 如办学团体以廉价租出校舍 (并非零租金或象征式租金 )，可

否申请校舍维修资助？  
   

 答  :  不可以。如幼稚园的校舍为租用物业，可获租金资助。  

   

 

9. 问  : 屋村学校也有维修，如何支付维修费？  

   

 答  :  「屋村学校」属租用校舍营办的幼稚园，维修应属业主的

责任。至于不属业主责任的维修，幼稚园可以基本单位资

助（包括半日制的单位资助及全日制及长全日制的额外资

助）支付。我们计算资助额时，已将此纳入其他营运开支。 
   

 

10. 问  : 获炊事员资助的幼稚园可否收取膳食费？  

   

 答  : 炊事员资助用于支付炊事员的薪酬及与薪酬相关的开支。

获得此资助的幼稚园仍可向教育局申请收取膳食费，以支

付其他有关膳食的开支（如购买食材、购置煮食用具和维

修厨房、资助炊事员实际薪酬的差额），教育局在审批膳食

费时，会扣除由资助支付的炊事员薪酬开支。因此，幼稚

园向家长收取的膳食费会大幅减少。  
   

 

11. 问  : 为加强支援非华语学生而聘请的额外教师，是否计算在

1:11 之内？  

   

 答  :  我们会向录取八名或以上非华语学童的幼稚园提供资助，

资助额与一名幼稚园教师的中点薪金相若。这是加强支援

非华语学童的専项资源，以此增聘的教师不计算在 1:11 的

师生比例之内。  

   

 

12. 问  : 参加「计划」的幼稚园，可否以政府资助支付校监薪酬？  

   

 答  : 原则上，校监如只在幼稚园履行校监的职务，是不应支取

薪酬。校监只有在幼稚园执行校监职务范围以外的指定职

务（例如校监本人为执业会计师，为幼稚园审核学校账目），

才可获发相关职务的薪酬，并可以政府资助支付。  



4 

[三 ] 人手安排  

   

13. 问  : 幼稚园可否聘请多于 1:11 的教师？  

   

 答  : 幼稚园在考虑聘请教师的数目时，须从资源调拨及持续发

展的角度作长远规划，包括对未来数年开支的影响。原则

上，教育局一般不会接纳幼稚园因聘请过多教师作为收取

半日制班级学费的理由。  

   

 

14. 问  : 参加「计划」的幼稚园可否运用资助以聘请社工、中央督

导员、体能教师、英语教师、普通话教师、照顾有特殊需

要学童的教师等人手？  
   

 答  :  幼稚园应制订校本政策，按需要聘用具备不同专长的教职

员，以配合其营运的模式和需要，但他们的职务必须与学

生的学习及幼稚园的运作有直接关系，并须考虑涉及的财

政开支，教育局一般不会接纳半日制幼稚园因此作为收取

学费的理由。  
   

 

15. 问  : 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应如何分拆开支，才符合「计划」下的

要求？  

   

 答  :  为确保政府资助只用于「计划」下合资格的幼稚园课程，

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应尽力根据实际营运情况，把幼稚园和

幼儿中心两个分部的收入与开支分开记录。例如教师人数

应根据幼稚园部分的学生人数计算，而其他难以分拆的开

支项目，例如租金和其他日常营运开支总额，可按两个分

部的儿童人数，按比例分拆有关金额。  

   

   

[四 ] 质素保证  

   

16. 问  : 在免费优质幼稚园教育「计划」下，教育局如何提升质素

保证架构的效能？  
   

 答  : 教育局正参考幼稚园教育的世界趋势和业界的发展，并配

合《学前教育课程指引》的检讨，修订《表现指标 (学前机

构 )》，作为学校自评及质素评核的参照，以提升质素保证

架构的效能。教育局亦会循序渐进增加外间观察人员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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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素评核，以提高评核的开放性和效能。此外，重点视学

的次数亦会增加，以加强对幼稚园教育质素的监察。  
   

 

17. 问  : 教育局的质素评核以甚么标准评核有关幼稚园？  
   

 答  : 评核队伍按照《表现指标（学前机构）》作出专业判断，

评定幼稚园的整体表现是否符合既定标准，即幼稚园在《表

现指标（学前机构）》各范畴的整体表现应至少达到可以

接受的水平。如幼稚园未能通过质素评核，在收到质素评

核报告定稿后两个月内可申请质素评核跟进视学，并递交

改善计划。教育局会在报告定稿发出后约十二个月，派出

另一支评核队伍到校进行质素评核跟进视学。  
 

 

 

(2016 年 7 月 ) 

 


